
一、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

采购条目编号 采购条目名称 数量 单位 产地类型

1 项 国内

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范围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外环境建城区范围内的病媒防制工作，包括但不限

于：

1、玉屏大道（东起芙蓉路，西至海棠南路）、枫林大道（东起桂苑大道， 西

至紫荆路）、双港大道（东起桂苑大道，西至紫荆路）、桂苑路（南起 双港大道，

北至枫林大道），紫荆路（南起双港大道，北止枫林大道）。

2、蛟桥街道：上罗村 1期、2期、上罗村一户一宅、下罗村 AB 区、下罗村

洪都情苑、舍里甲社区南泥小区、新宇社区（包含和兴社区、昌华小区）、金桥

慧景社区、江仪社区、丽景苑社区、范家村 ABCDEF 区、黄家湖社区翰林世家、

南天阳光社区、茅原桥社区、金嘉名筑、麦园新村一二三区、齐洛瓦社区、青岚

嘉苑、瀛上村（包含大吉山小区）；下罗村（客车厂、棉麻厂、制革厂、砂轮厂），

枫景村（枫景佳苑、桂元苑小区）。

3、白水湖管理处：金鑫社区（鑫港、新港社区合并），双港村一二三四区，

北山村，南齿社区，洪城锦苑，鸡山村，港口村，吉都居社区，空港花园，蛟桥

花园一二期。

4、冠山管理处：金牛社区皇姑路 179 号院一区二区三区（加工厂片区）、



金丰社区、江变社区、金牧社区。

5、乐化镇：105 国道以东，以乐化镇政府为中心，北至学府路含新建四中、

乐化中心小学、东至乐欣广场，南至集贸市场含乐化派出所周边所有公共外环境

以及乐化街社区居委会管辖范围内的无物业小区。

6、樵舍镇：樵舍镇政府周边、围绕樵新路、樵东路、樵西路等属樵舍镇管

辖范围内的公共外环境。

7、完成 1个无蚊害社区消杀工作。（参照附件《南昌市“无蚊害社区（村）”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二）服务质量标准和要求

1、供应商在对指定场所开展除害消杀服务之前，必须制定《病媒生物防制

技术方案和服务方案》(包括消杀方式、消杀时间安排、消杀质量控制和安全保

障措施等)，交采购人审核书面同意后，严格按照方案的要求组织实施。

2、供应商对消杀服务场所应按照《病媒生物防制技术方案和服务方案》进

行消杀，确保蚊子、苍蝇、蟑螂，老鼠被杀灭。

3、在合同有效期内，供应商确保受委托的消杀服务场所，其“ 四害 ”密

度不得超过国家卫生城市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相关要求和标准，确保在国家

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中顺利达标验收。

4、供应商应派遣具备有害生物防治能力的专业消杀团队负责，并成立专门

对接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及消杀团队，供应商本单位团队人员不少于 5 人。

6、为及时响应病媒防制工作效率及应对突发疫情，供应商需配备实施本项

目所需的防制、喷洒、相关车辆、设备及工具。

7、若发生突发疫情，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的工作，并根据采购人的

临时要求及时组织临时消杀。

8、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前须提交拟派本项目所有团队人员的社保证明供

采购人查验，如造假或与实际不符，采购人有权取消供应商成交资格并将依照《政

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三）用药标准及要求、需求

1、供应商必须注重科学合理用药，不得使用假药及国家禁用药物， 确保药

物来源正规且质量合格，使用的药物必须符合 GB/T7777-2011《杀鼠剂安全使用

准则》与 GB/T27779-2011《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准则》等要求，达到“安全、

高效、环保 ”的目标。

2、必须科学合理用药，采取复合、交替轮换用药的方法，控制和延缓病媒

生物抗药性的产生。

（四）药品采购

药品采购单

药品名称 成分/含量 型号规格 数量

灭鼠药

参照《南昌市病媒防制用药

指南（2025 版）》

100g*100 袋/箱 300 箱

粘鼠板 100 张/箱 100 箱

灭蚊片 10 粒/盒，200 盒/箱 50 箱

灭蟑颗粒 10g/包，1000 包/箱 20 箱

（五）其他要求

供应商需在接到采购人通告或者居民投诉后3小时内响应，6小时内到达现场

了解情况，60小时内整改到位。

注：以上所有服务内容及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须全部满足或优于，

否则按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三、商务要求

（一）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各项工作到位并开展服务工作3个月后，采购人向成

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50%作为全年消杀服务工作的启动资金；服务期第6个月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经采购人考核，验收达到本合同规定的要求，在最后一个

月内付清剩余20%款项。

（二）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内）。

（三）验收要求

在项目服务完成后完成验收。经采购人验收，如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消杀服务

成果不符合验收要求的，成交供应商应当在采购人规定期限内对消杀服务成果进

行修改、完善，并重新提交验收。若成交供应商重新提交的消杀服务成果仍然不

符合验收标准的，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成交供应商应返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全

部费用，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四）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五）考核标准

如成交供应商服务期间未达到本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则采购人按以下方式

扣减服务经费：

1、对居民投诉未及时进行整改，每次扣除服务经费100元；如一个社区（村）

一个月内投诉累计超过5次，扣除服务经费1000元；整个服务期间，全区居民投诉

次数累计超过20次，另扣除服务经费5000元。

2、在由本级或上级工作督查中，每发现一处坛罐积水孳生阳性处未处理，且

未向采购人报告的，扣除服务经费20元；毒饵盒每发现一处未投药或鼠药过期、

投药不规范的，扣除服务经费20元；每发现一只活鼠，扣除服务经费200元。

3、服务工作质量受上级领导批评或由于采购人方原因造成市级检查通报成绩

靠后（四个主城区排名第四名），第一次扣除服务经费2000元，第二次扣除3000元，

第三次扣除5000元，依次类推；



4、如因外环境消杀工作不到位，密度2个月后明显未降低或在省级、国家级

检查中不合格，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后果的，立即终止合约，剩余经费不予支付。

（六）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采购人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注：以上所有商务要求为实质性条款必须全部满足并响应，否则按无效响应文

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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